
定檢申報-水質檢驗委託申請單 
事業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

填  表  須  知 
1、檢驗委託申請單僅針對申請排放口排放水質做檢驗。 

2、請於採樣日期前十天填妥檢驗委託申請單，傳真至污水廠並電話通知確認收到，污水廠作業完成後，依連絡資料回傳確認採樣日期。 

3、台南園區污水廠 TEL：06-5050618 分機 142、FAX：06-5050616；高雄園區污水廠 TEL：07-6968085 分機 13、FAX：07-6963113。 

4、本次檢測數據僅提供定檢申報之用，不列為水質數據計算收費，但仍需符合相關納管標準。 

 

一、預定採樣日期 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        分       五、事業單位用印欄：（公司章或廠別單位章） 

 

 
二、連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

三、會同採樣地點：排放口編號： 

四、委託檢測項目：：1、 □ Temp、2、□ pH、3、□ SS、4、□COD、5、□BOD、 

                 6、□ F-   、 7、□其它： 

事業僅須依現況填寫第一項～第五項，後續欄位管理單位填寫 

六、污水處理廠 

回覆說明 

污水廠回覆日期   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七、收件戳印：（含日期） 

確核會同採樣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        分 

八、南科檢驗室 

      收  件 
定檢預申報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

九、檢驗室簽名： 


